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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公司分红政策及三年期股东回报规划的独立意见 
（2016-2018 年）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

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

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12]37 号）、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第 3 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江西铜业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《江西铜业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》及其章程修正案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

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分红政策

及三年期股东回报规划（2016-2018 年）（以下简称“股东回

报规划”）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股东回报规划是在综合考虑公司现状、业务发展需

要、目前及未来的盈利规模、现金流量状况、相关监管部门

的要求及股东回报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，特别重视了股东

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理要求和建议。 

2、公司在制定股东回报规划的过程中，重视现金分红，

有利于股东合理投资回报、兼顾公司可持续性发展需要，能

够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3、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及决策机制符合《关

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

[2012]37 号）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



红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4、股东回报规划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

议通过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我们同意董事会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，该规划应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和类别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涂书田、邱冠周、邓辉、章卫东 

2016 年 2 月 25 日 



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，仅为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

会第六次会议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分红政策及三年期股东回

报规划（2016-2018 年）的独立意见》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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